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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3年2月，消费者王先生投诉，称其在
凤台县某房产公司处缴纳认购金，欲购买商品
房，因家庭原因，无法继续购买，双方协商无果。

依据法律规定，商品房合同签订前，消费者
有权取消合同，经凤台县消保委调解，经营者退
还消费者认购金20000元。

二、2023年3月，消费者张先生等向淮南市
消保委投诉，称其在淮南某健身有限公司办卡
消费，但该公司开业以来，断断续续地关门停
业，影响使用，后直接关门不退卡。

经市消保委联合淮南高新区消保委调解，
促成新的健身公司继续接受消费者健身，并支
持部分消费者起诉。此举解决了一起涉及人数
众多的群体性投诉，为众多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3000000元左右。

三、2023年5月，消费者许先生需要购买一
辆某品牌汽车，通过网络了解河南郑州某4S店
销售的汽车价格合适，遂与对方联系，双方约定
提供“2023 款新车”，对方表示可交定金购车。
消费者交定金后，经营者只能提供以前库存车
辆，且不退款。

经淮南市消保委联合河南郑州市消保委
调解，经营者退还消费者购车款1万元。

四、2023年6月，薛女士了解到淮南市谢家
集区某中医理疗馆理疗效果好，经营者承诺可以
治疗孩子多动症、斜颈症，然而半年理疗过后，消
费者发现孩子症状并没有得到改善，遂投诉。

经谢家集区消保委调解，经营者同意退还
10000元理疗费用。

五、2023年6月，消费者明先生观看短视频
时，看到某博主发布销售二手手表视频，明先生
认为介绍得挺好，遂下单购买。收到表后，明先
生发现手表走时不准，遂投诉。

经淮南市消保委调解，经营者同意退货，此
举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0000元。

六、2023 年 7 月，消费者陈女士在某厨电
品牌门店购买厨房电器，送货到家后怀疑厨电
存在问题，该门店以原店内员工私下操作，把样
机当正常商品送货，属个人行为为由，不愿承担
责任。

经淮南市消保委调解，该品牌总部免费为
消费者更换全套产品，此举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30000余元。

七、2023年11月，消费者徐先生参加某建
材市场促销活动，活动现场订购了某品牌实木
板材。然而，板材送货到家后，消费者发现该板

材上面存在虫蛀的情况，认为该材料存在质量
问题，遂投诉。

经潘集区消保委北城分会调解，经营者同
意退货，此举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000元。

八、2023年11月份，消费者杨女士与某装
修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部分装修款。但装修
未进行时，消费者因故需要解除合同，杨女士与
经营者就装修费退费问题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遂投诉。

淮南市消保委本着合法合情相结合化解
社会矛盾的原则，经调解，经营者退还消费者装
修款43000元。

九、2023年12月，消费者王某向潘集区消
保委北城分会投诉，称其父亲自10月底在潘集
区长江西路某店铺购买保健品治疗灰指甲，起
不到相应效果。

经潘集区消保委北城分会调解，经营者同
意退还未使用保健品费用2000余元。

十、2023年12月，消费者刘先生在寿县某
磁疗馆，购买了床垫，后发现该床垫无相应宣传
效果，遂投诉。

经寿县消保委调解，经营者为消费者办理
退货，此举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3000元。

2023年，我市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工作力度，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营造安全

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近日，淮河早报、淮南网

记者从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了解到三起侵

犯著作权典型案例。

案例一：“6·26”侵犯教材著作权案

2022 年 6 月 18 日，淮南市广播电视新闻出
版局收到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的案件移送线
索材料后，立即对线索材料开展深入调查，对涉
案的《简明理论力学（第3版）》《遥感数字图像处
理与应用》等39种出版物共计2145本进行分类，
共涉及17家出版社。

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17家出版社调查取
证核实，经核实，确定涉案39种出版物共计2145
本均为侵权复制品。执法人员通过刘某某和李
某某的询问笔录情况得知，刘某某系未经著作
权人许可，复制其作品一案的涉案人员。刘某
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该案已达到刑事立案
的标准，符合移送条件，该案现已移送公安机关
办理。

2023 年 9 月 11 日，经法院审理，被告人刘
某某等5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非法经营数额巨大，5名
被告分别被判处一年两个月至三年不等的有期
徒刑，并处五千元到一万元不等的罚金。

案例二：“5·19”侵犯教材著作权案

2022 年 2 月 21 日，执法人员在一高校附近
进行检查时发现，一车库内有《遥感导论》等14
种出版物共计502本。通过物流相关信息核实，
该批出版物的发货地为石家庄市，收货人为汤
某，汤某收到该批出版物后，立即销售给高校相
关专业的学生。

经执法人员赴8家出版社调查取证核实，确
定这14种共计502本出版物均系侵权盗版出版
物。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办理，淮南市公安局淮
舜分局对该案进行侦办，侦办完结后，由淮南市
大通区人民法院予以判决。

2023 年 12 月 28 日，经法院审理，被告人安
某等8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
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非法经营数额巨大，8名被
告分别被判处十个月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三千元到十万元不等的罚金。

案例三：“4·7”侵犯著作权案

2021年3月，执法人员对某物流公司进行检

查。经查，在该场所内堆放有《单片机》等共计
1361 本出版物，执法人员确认现场予以暂扣的
1361本出版物均为侵权出版物。

2022 年 8 月 22 日公安机关接获线索，在物
流点现场查获正在接收出版物的廖某某。经过
执法人员清点，在物流点处共查获34种出版物
共计3000余本。经过执法人员与公安机关的通
力协作，两处仓库点共有206种出版物共计1万
余本。公安机关对廖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22年8月23日，执法人员配合公安机关赴
河北省河间市对牵涉该案的上游印刷点进行查证
收网。现场查获正在印刷的半成品出版物1000余
册，印刷好的出版物500余册，非法印刷所需的出
版物样本300余本，并对涉案两名人员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2023年2月10日，经法院审理，判处廖某
某和孙某某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版权大队副大队长
吴厚军介绍，这三起案件于2023年判决，且都是国
家六部委挂牌督办案件，均已上报至国家版权局，
拟评选为2023年度全国版权执法重大案件。他表
示：“著作权既是文化产业的灵魂，也是文化产业
发展的助推器。我们会继续加强著作权保护，努
力建立健康有序的著作权传播秩序，营造尊重知
识、公平竞争的良好的著作权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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